
驻醴株洲市国有企业改革办公室
2016年部门预算和“三公”经费预算说明
 
一、部门职能职责
驻醴株洲市国有企业改革办公室是市人民政府管理原株洲市属14家国有企业破产改制工作的组成部门，本部门没有下设机构，本部门主要职责是：

（一）未改制国有企业的管理工作；
（二）已改制国有企业的遗留问题处置工作；
（三）14家国有企业的维稳等工作。
二、 部门收支概况
2016年部门预算编报范围包括财政拨款82.91万元等收入；支出既包括基本支出64.91万元，项目支出18万元。
（一）收入预算，2016年年初预算数82.91万元，其中，财政预算全额拨款82.91万元。

（二）支出预算，2016年年初预算数82.91万元，其中，一般公共服务支出81.61万元，公共卫生支出1.3万元。
具体安排如下：
1．基本支出：2016年年初预算数为64.91万元，是指为14家改制企业维护的费用。其中机关运行经费21.5万元，主要用于机关日常运转。
2．重点专项支出：2016年年初预算数为18万元，是指为解决企业遗留问题而需要的支出。
（三）“三公”经费预算：2016年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数5万元，跟上年预算持平。其中：公务接待费3.5万元 ，上年预算3.5万元；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.5万元，比上年减少0.5万元，主要是因为公务用车行驶公里数减少，节约了油料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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